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一、仪器功能及用途 

主要对固体表面的成分进行表征，包括各种粉末材料、高分子材料、物理薄膜以及

锂电池材料、新型光电材料、功能材料、陶瓷、玻璃、高分子聚合物、金属、半导体以

及各种薄膜等研究领域，实现材料的表面几个原子层（1~10 纳米厚的表面）的化学组成、

价态，深度剖析及成像等综合分析与表征技术的研究。仪器由单色化 XPS、微区 XPS、

成像 XPS、紫外光电子谱 UPS、团簇/单粒子复合离子源、惰性气体传输装置、分析室

原位加热样品台和分析室原位充放电样品台等组成。 

 

二、工作条件与环境 

2.1 工作电压：交流 220~240V，单相，50 或 60Hz。 

2.2 接地：独立地线。 

2.3 环境温度：20±3 C。 

2.4 相对湿度：65%RH 以下。 

 

三、技术参数 

1. 仪器的分辨率及灵敏度（Ag 3d5/2峰强度@半高全宽，最佳测试条件下） 

#1.1 大束斑（≤400m）条件下的能量分辨率和灵敏度：2.0Mcps@0.6eV、

10.0Mcps@1.0eV。此项条款需提供加盖制造商公章的实测谱图作为证明材料。 

#1.2 小束斑（≤ 20m）条件下的能量分辨率和灵敏度： 30kcps@0.6eV、

300kcps@1.0eV。此项条款需提供加盖制造商公章的实测谱图作为证明材料。 

2. 真空系统 

2.1 分析室：配置前级机械泵、涡轮分子泵和钛升华泵，极限真空度应不高于 2×10
-9

 

mbar。 

2.2 快速进样室：配置涡轮分子泵和前级机械泵，极限真空度应不高于 8×10
-8

 mbar。 

2.3 真空测量系统：配置皮拉尼计和离子规。 

2.4 具备自动烘烤系统。 

3. 能量分析器 

3.1 双聚焦半球型能量分析器：双极性，既可以分析电子，又可以分析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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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能量扫描范围：0-1500 eV，最小能量步长 3 meV。 

3.3 通过能设置范围至少为：1-400 eV。 

3.4 通过能调节模式：连续可调，最小调节步长不大于 1 eV。 

3.5 检测器：配置 128 通道微通道板探测器或更优检测器。 

4. X 射线光源 

4.1 射线源类型：单色化 Al Kα X 射线源，电子束具备聚焦功能。 

*4.2 光源最大功率应不低于110W（需注明最大功率值，以及对应的电压及束流值）。 

#4.3 最小聚焦获得束斑（非成像模式）≤10 µm。此项条款需提供与投标产品同型

号设备的验收报告作为证明材料。 

4.4 源束斑尺寸规格多档可调，可选规格至少满足 10 档（需写明具体规格）。 

4.5 阳极靶工作点可移动，应提供不少于 16 个工作点使用。 

4.6 靶点更换由软件控制自动更换，无需人工操作且不会破坏真空。 

5. 多功能样品停放台 

5.1 多轴样品台：X、Y、Z 方向移动，围绕 Z 轴旋转，由计算机全自动控制。 

5.2 样品台的移动范围不小于：X 方向 60 mm，Y 方向 60 mm 和 Z 方向 20 mm；中

心旋转：0~360。 

5.3 标准样品台摆放面积≥3600 mm
2，最大测试样品厚度≥20 mm。 

5.4 进样室样品控制、观察和调整。 

#5.4.1 提供定位相机：可在抽真空时对分析样品定位，真空度达到后样品台自动转

入分析室实施无人值守的全自动分析（包括全谱、高分辨谱和自动确定样品最佳分析高

度）。此项条款需提供加盖制造商公章的进样室光学系统结构图片作为证明材料，图中

须分别标注出相机的位置。 

5.5 提供多种类使用的样品台，包括粉末专用样品台、纤维样品专用样品台、高度

可调节样品台和面内旋转样品台等。 

5.6 自动进样系统：在进样室与分析室压差达到设定值以后，样品停放台以马达驱

动或者气体驱动方式通过进样室与分析室之间的隔离阀门，自动转移到分析室。整个过

程通过软件控制自动进行，无需人工外加干预。 

6. 样品观察、定位和照明系统 

#6.1 分析室中配置高分辨彩色光学系统，需包含水平放置和斜插放置的光学相机，

同时搭配水平放置和斜插放置的照明光源，既可实现清晰地观察到样品的每一个位置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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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精确地对样品高度进行定位。此项条款需提供加盖制造商公章的分析室光学系统结构

图片作为证明材料，图中须分别标注出相机和照明光源的位置。 

6.2 同时具有同轴光源及非同轴光源，可清晰观察各种不同样品。 

6.3 可精准自动定位样品台高度，实现照射和获谱的精确聚焦。 

6.4 系统应有指示灯显示当前仪器的真空系统、X 光系统等关键部件的工作状态。 

7. 自动化荷电中和系统 

*7.1 类型：配置双束中和源，同时具备电子和离子中和能力。 

#7.2 结构组成：电子和离子来源于同一中和源，可实现精准荷电中和。此项条款需

提供加盖制造商公章的中和源结构图片作为证明材料。 

7.3 绝缘体分析能力（PET，O-C=O 的 C 1s 峰半高全宽@C-C/C-H 的 C 1s 峰强度）：

15kcps@0.82eV。 

7.4 中和参数完全由软件自动控制。 

8. 复合离子源系统 

8.1 用于深度刻蚀和表面清洁的氩离子源，计算机控制，在低束能下保持高通量，

能自动校准束斑、能量等参数。 

#8.2 离子源类型：复合离子源同时具备单 Ar 原子和团簇 Ar 双模式。此项条款需提

供加盖制造商公章的离子枪结构图片作为证明材料。 

8.3 可使用气体：Ar/Ar 团簇，可用于清洁样品和 XPS 深度剖析。 

8.4 单 Ar 离子能量在 0.5~4.0 keV 之间可调。 

8.5 团簇 Ar 离子能量在 2.0~8.0 keV 之间可调，团簇 Ar 离子团簇数目在 75~2000 之

间可调；单个团簇 Ar 离子能量在 1~100 eV 之间可调。 

8.6 气体控制：软件控制，配套高精度进气阀门和差分真空抽气系统。 

9. 紫外光电子能谱附件 

9.1 光源：He 紫外光源。 

9.2 最佳能量分辨率和灵敏度：对 Ag 费米边，当能量分辨率≤120 meV 时，灵敏度

（Ag4d）≥2.0 Mcps。 

9.3 系统配有满足绝缘样品 UPS 分析时荷电中和需要的静电模式中和源。 

10. 系统自动化功能 

10.1 系统集成有可自动标定的硬件和软件功能，实现系统的自动标定。 

10.2 系统可实现自动化控制的烘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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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系统可实现自动化除气功能。 

10.4 分析室中内置带有束斑孔径、刀刃边、荧光物质、银和金的标准样品台，并可

通过软件一键功能完成系统自动标定。 

11.分析室原位加热样品台 

11.1 温度控制范围：可以在系统软件中实现程序控温，温度变化范围从室温到 800C。 

#11.2 加热方式：MEMS 芯片加热，可以实现小面积区域内的快速升温，尽量减小

样品台在加热过程中的放气现象，并减小对分析室和测试样品的污染。此项条款需提供

加盖制造商公章的样品台图片作为证明材料。 

12.分析室原位充放电样品台 

12.1 可通过 4 个电触点给样品通电流或电压，4 个接触电极可通入最大 24V DC 以

及 1A 的电流。 

12.2 可与商业化或定制的电化学工作站联用。 

13. 计算机硬件及软件系统 

13.1 仪器控制计算机一台：用于控制仪器的运行和操作，数据采集和处理；配置不

低于：Windows 10 系统/i3 处理器/8GB 内存/1TB 硬盘/23.8 英寸显示器。 

13.2 提供嵌入系统数据分析软件中的 XPS 谱库，可直接从软件中调用标准谱库的

标准谱图原始数据。 

14. 备件耗材及其他附件 

14.1 耗材备件包，一套。至少包含：阳极靶 4 套、X-光源灯丝 2 套、通道板倍增

器 1 套、中和枪灯丝组件 5 套、离子枪灯丝组件 2 套、升华泵灯丝 18 根、常用垫圈等

密封套件 1 套、冷阴极复合规 1 套、复合规 2 套、循环水滤芯 3 个、离子枪喷嘴 2 个、

机械泵油 4L 等。 

14.2 惰性气体氛围样品传送管，两套：可在真空或惰性气体环境下从其它设备或手

套箱中转移样品，送入分析室进行分析，保护样品表面在分析前不受环境气氛影响。 

 

四、交货期、安装、调试与验收 

1.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的 2 个月内。投标商向买方提供设备供货清单，由买方确认。

当货物到达买方指定的交货地点后，买卖双方依据设备供货清单共同对设备进行开箱验

收，并对设备的数量、品质进行逐项检查。如买方发现所提供设备的品质和技术规范不

符合合同要求时，或有明显损坏，买方有权向投标商提出退、换和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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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设备安装有特殊要求，投标商应在合同签订后，设备安装之前 2 月以书面形式

向买方提出安装场地环境要求，并对买方安装场地环境提供咨询技术支持。 

3. 设备到达用户所在地后，在接到用户通知后两周内进行安装调试，按供货方合格

证书和技术资料中的精度、质量要求和双方签订的合同技术附件所规定的条款进行验收，

仪器安装调试验收不能超过 3 个月。 

4. 投标商应向买方提交测试内容、方法和计划。仪器的验收条款应严格按照国家计

量检定规程规定条款进行验收，或者委托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仪器的验收测试，所需费

用应由投标商承担。在测试过程中如有任何软、硬件故障发生，投标商必须更换不合格

的部件，并重新进行安装测试，由此引起的全部费用由投标商独自承担。 

5. 在安装、调试过程中，投标商应对买方技术人员所提出的技术问题给予满意的答

复，并向买方提供安装调试过程中的各种文档资料，以便买方今后能掌握操作方法和维

护方法。 

6. 安装调试完毕通过验收后，投标商可向用户提出验收申请，由用户组织有关人员

进行验收，用户根据测试结果提交验收报告，并在验收报告上签字确认。 

7. 本项目要求供货设备为成熟的商品化产品，不接受试制品或定制品。 

 

五、质保期和培训服务 

1. 免费保修期：整机保修期为五年（包含附属设备），保修期自仪器验收签字之日

算起。 

2. 维修响应时间：卖方对用户的服务要求应在 2 小时内响应；需要在现场解决问题

的，应在 48 小时内到达仪器现场；一般问题应在 48 小时内解决，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

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一周内解决或提出明确解决方案，否则卖方应赔偿用户的相应损失。 

3. 培训 

3.1 至少三天的现场培训：投标商应派技术工程师对买方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应提

供详细的培训课程讲义及培训进度计划表；待仪器安装验收完毕后，投标商应免费对卖

方人员进行现场培训、提供有关的全套技术文件，使买方人员能掌握有关系统设备的使

用、维护和管理，达到能独立进行操作、日常测试维护等工作的目的。 

3.2 至少一周的用户现场的高级应用培训：投标商应对买方至少 3 人，进行免费的

国内专业培训，具体时间可以另作商定。培训内容应包括：基本理论、实验方法原理、

实验操作、拟合软件的使用、仪器维护、安全要点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